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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兰山区土地执法现状

（１）土地执法监察环境逐步改善。近年来，兰
山区委区政府将土地执法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

程，主要负责人在听取土地执法情况汇报后，专题研

究部署土地执法工作，多次开展土地执法现场检查

督导，要求在认真纠正已经发生的违法用地的同时，

对新增违法用地，发现一起，拆除一起。同时，区委

将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列入对各镇街道考核的重要内

容，对出现违法占地不能及时拆除整改的镇街道进

行扣分。区政府明确规定，违法用地发现不了是国

土部门的责任，发现了拆除不了是各镇街道的责任。

兰山国土资源分局推行领导分片包干制度，每位党

组成员负责２～３个镇街道，指导督导国土所做好土
地执法工作，协调解决重大土地违法违规问题，动员

全局力量做好土地执法工作。

（２）违法用地的发现报告机制基本建立。兰山
国土分局研究制定了《关于全面落实巡查责任制的

通知》，划分巡查区域，细化巡查责任，初步建立了

系统内部执法责任追究制。实行土地执法动态巡查

周报制度，区卫片执法检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每２周
将新增违法用地情况通报到区６大班子领导、镇街
道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手中，督促有关街道和工

业园区管委会及时拆除复耕。

（３）土地执法专项行动扎实有效。２００８年上半
年，通过开展第八次卫片执法检查和土地执法百日

行动扫尾工作，对１７宗违法占地进行了拆除，立案
查处违法用地４８宗，收缴罚没款６１２．５万元，移送
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２人。同时，对５４宗新增违
法用地实施强制拆除，退出土地１３．５５ｈｍ２，立案查

处５８宗，收缴罚款１３５．４５万元。

２　兰山区土地执法面临的问题

（１）违法违规用地仍然时有发生。开展卫片执
法检查和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后，违法用地案件时有

发生，特别是民房违法和养殖用地违法非常突出。

按照法律规定，农村住宅违法占地必须拆除，这类案

件往往在移交时法院不愿受理，处罚措施落实的难

度很大。兰山区有的地方养殖业发展初具规模，经

济效益很好，成为促进当地农村、农业发展和提高农

民收入的支柱产业，但占用的是耕地，有的甚至是基

本农田，但拆除起来社会影响大，容易引起多方面的

矛盾。

（２）土地执法的刚性不强。违法用地发现以
后，国土执法监察人员只能现场宣传教育，驱散施工

人员，下发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在具体执法

的过程中，有相当多的当事人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申请法院执行，或者不受理，或者受理后不执行。对

违法当事人的责任追究很难按规定执行，土地执法

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违

法行为。

（３）执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在
执法过程中，违法者有的态度蛮横、有的谩骂、恐吓

执法人员，甚至围攻、组织人员暴力抗法。２００８年
就发生多起围攻土地执法的事件。

（４）基层执法队力量同当前严峻的执法形势不
相适应。一是国土所辖区一般面积较大，只有一台

工作用车，每天还要处理一些业务工作，经常处于顾

此失彼的状态中，很难做到“全覆盖、无缝隙”的动

态巡查。二是国土所人员少，执法水平和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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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活动的开展。三

是国土所的经费相对不足，缺乏有效的激励措施，加

上人际关系和镇街道干预的影响，土地执法工作难

以完全到位。

３　违法用地发生的主要原因

（１）经济发展压力大。兰山区委、区政府提出
把兰山区建设成与区位优势和现实基础相适应，在

临沂市、鲁南经济带及淮海经济区综合实力位居前

列的经济发展龙头区，把招商引资、工业经济、财政

收入等经济发展指标作为考核各镇街道的主要内

容。各镇街道为了在年底的考核中取得好的名次，

想方设法多上项目，导致了很多违法用地。个别村

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增加集体收入，完成新农村建设

各项任务，出卖宅基地和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

建设，成为当前违法用地的重要源头。

（２）土地管理的责任不落实。对各镇街道缺乏
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个别镇街道甚至认为基层土

地所垂直管理后，土地执法主要是国土部门的责任，

不去主动做好违法用地的拆除整改工作。对村干部

的违法出租、非法转让耕地、私划宅基地的责任追

究，往往流于形式。

（３）违法用地成本低。一些违法单位和个人在
非法占用土地被查处后，该罚款的不能落实到位，该

拆除的不能执行到位，提出处理建议或移送司法机

关处理由于各种原因不了了之，使违法者不能得到

应有的处理，形成部分违法用地成本比合法用地成

本低的现象，致使部分违法占地户心存侥幸，敢于以

身试法。

（４）联合执法机制不健全。国土部门向法院、
公安部门移送案件缺少有效渠道，有些部门甚至对

国土部门移送的案件不受理，有的受理后也不执行，

使土地执法工作的效力大打折扣。国土部门与银

行、工商、税务、建设、规划、供电等部门的工作不衔

接。由于各方利益的不同，一些单位对违法用地依

然办理相关手续，联合制止违法用地的措施落不到

实处。

４　加强土地执法的对策建议

（１）强化政府责任。把土地执法监察工作列入
对镇街道的目标考核内容，对新增违法用地占新增

建设用地面积或宗数达到１５％，或者发生土地违法
违规用地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对土地

违法违纪行为不及时制止、不组织查处，违法违规用

地集中整治工作不能通过区政府验收的，实行一票

否决，取消该镇街道和主要负责人评先树优资格，并

追究党政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２）建立部门沟通协调、配合联动的执法监察
新机制。应建立由政府组织，国土牵头，公安、监察、

检查院、法院、建设、规划、供电、工商等部门和各镇、

街道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对违法用地联合制止，联

合查处，确保违法用地查处到位。一是完善国土资

源违法案件移送制度，及时向公安、检察机关移送执

法中发现的涉嫌犯罪案件；对涉及强制执行的国土

资源违法案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是建立

监察机关和国土资源部门联合立案查处制度，需要

追究党政纪责任的，由参与调查的监察机关负责落

实，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由参与调查的国土资源部

门负责落实。三是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对重大

土地违法案件，公安机关提前介入，及时查处。四是

建立定期通报制度，定期对违法用地企业进行通报，

银行、工商、税务、建设、规划、供电等部门要依照本

部门职责，加强监管。

（３）进一步整合国土系统内部执法力量。优化
人员配置，选拔一批优秀人员充实国土所。进一步

理顺市局、分局、国土所的工作职责，违法用地案件

由市局、分局查处，国土所着重做好动态巡查工作，

及时发现、报告、制止和协助查处违法用地。细化土

地执法监察工作目标，量化工作任务，明确责任主

体，推行目标考核。

（４）提高执法监察工作的保障水平。增加国土
所执法车辆，配强办案设备，充分保障执法监察所必

需的工作经费。

（５）加强国土资源法律知识教育培训力度。搞
好土地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宣传是优化执法环境的

重要措施。要宣传新政策，倡导新观念，在全社会中

大力提倡集约、节约用地观，特别是要向地方政府领

导宣传科学的发展观和用地观，改变盲目靠外延扩

张发展的旧思路，立足存量、提高效益，使依法、依规

用地真正深入人心，成为各级领导决策的前提。通

过宣传、教育，营造起百姓理解、部门协作、政府支持

的良好土地执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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